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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① 亲属法的性质与特点民法有财产法与身份法两部分组

成，身份法是关于有身份关系而发生的法律关系的法。身份

关系由婚姻、生儿育女而等发生的一类社会关系。身份法一

般又分为亲属法与继承法。亲属法规定具有一定身份关系的

人相互间的因身份关系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集成法规定

在一定身份关系的人之间因死亡而引起的财产移转关系。亲

属间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有一部分由法律规定，此

外并有习俗、道德、宗教（在中国是礼教）等规定，这是身

份法与财产法的一点不同之处。身份关系是很复杂的，国家

在法律上之规定一定范围（该社会认为须由法律予以调整的

）内的基本身份关系。这些关系有：（甲）夫妻关系，即由

婚姻关系而发生的，是最根本的身份关系。（乙）亲子关系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丙）家庭关

系，即属于同一“家”的成员间的关系，在实行“小家庭”

（核心家庭）制的社会里，家庭关系只是亲子关系。（丁）

亲属关系，即家庭以外的亲属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范围的大

小，各国规定不同。亲属法是就上述四种关系规定：（甲）

上述各种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乙）因上述关系

而发生的身份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丙）因上述关系而发生

的财产上的权利关系义务（如抚养）。亲属间的关系与道德

、公共秩序、社会福利有关，所以亲属法里的规定大多属强

行规定。另外，亲属关系中纯属身份关系的行为有些是不能



强制执行的。第三，亲属间的关系常常不局限于特定人间而

发生涉及当事人本人之外的人（如子女），所以不能如财产

法上的行为一样，仅以当事人间行为的性质而无效或撤销，

因而民法总则中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不能完全适用与亲属

法中行为。亲属法里的法律行为以其性质分为：（甲）身份

上的合同行为，如结婚、协议、离婚、收养、协议终止收养

等。（乙）单方法律行为，如认领等。（丙）身份法兼财产

法上的合同行为，如夫妻财产和同。亲属法虽然是民法的一

部分，属于私法，但其中有几多公法性质的规定，包括：（

甲）关于实体方面（权利义务关系）的，如判决离婚、判决

终止收养、撤销婚姻关系等；（乙）关于程序方面的，如婚

姻登记、人事诉讼等。② 亲属法的编制和内容在有民法的国

家，亲属法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再如英美没有民法典的国家

，均有单行法。特别在英国，亲属法基本上有一些制定法组

成，没有完整的亲属法（典）。亲属法的内容一般包括：（

甲）婚姻。（乙）亲子关系（婚生子女、收养子女）。（丙

）监护。（丁）抚养。（戊）家。（已）亲属会。但各国不

尽一致。③ 规定亲属关系和家庭问题的其他法规现代各国，

除属私法性质的亲属法外，还有许多属于公法性质的。规定

亲属关系和家庭问题的法规。例如在西德，有属于社会法里

的一些法规（《青少年福利法》、《联邦儿童补助金法》等

，在日本有《儿童附立法》、《生活保护法》、《优生保护

法》等。）这些法规也与民法中的亲属法有一定的联系，特

别是其中关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问题，与民法中的亲属法有

关。④ 亲属的意义和范围亲属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亲属法之

配偶，一定范围的血亲与姻亲。狭义的亲属指血亲与姻亲而



不包括配偶。至于血亲与姻亲的范围，现代各国均不规定抽

象的范围（只有日本例外，日本民法规定亲属包括配偶、六

亲等内之血亲与三亲等内的姻亲。这种规定被认为没有意义

）。而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加以规定（如继承、抚养以及刑法

、诉讼法中的问题）。狭义的亲属分为：血亲，指因血统关

系而结成的亲属和法律视之为血亲的亲属。包括自然血亲（

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与法定血亲或拟制血亲（养父母与

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乙）姻亲，指因婚姻关系而

结成的亲属。姻亲的范围，各国规定不同。西方国家较狭，

东方较广。西方国家与日本现行民法限于配偶制血亲（反过

来亦即血亲之配偶）。就中国民法包括血亲之配偶（如嫂、

媳、婿等）、配偶之血亲（如岳父母、翁姑、夫和妻的兄弟

姐妹等）以及配偶之血亲之配偶（例如妻于其夫之嫂、妯娌

相互间、夫与其妻之兄弟姐妹等），南朝鲜则包括血亲之配

偶之血亲。民法上亲属的范围不能由个人意思决定。亲属关

系发生的原因：出生、婚姻、收养。亲属又分直系旁系、父

系母系、尊亲属、卑亲属等。计算亲属关系的方法，现代各

国均以罗马计算法而定亲等（一世为以代即一等）。（二） 

婚姻① 婚姻观以及夫妻关系。创设婚姻关系的行为是结婚。

结婚为一男一女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合意。性质上

是身份法上的合同。依照婚姻成立的形式，分婚姻为：（甲

）事实婚姻（不要式婚）。（乙）要式婚。又分为仪式婚（

包括宗教的仪式婚育习俗的仪式婚）与法定形式婚（包括登

记婚育登记兼仪式婚）。②结婚 结婚自由，其条件与方式，

随社会进步而由繁到简。结婚的实质要件：婚龄、非重婚、

非属禁婚的近亲范围的、女方已过待婚姻、得到法定的同意



。婚姻的形式要件：仪式或登记。最简单的结婚仪式，如日

本，只要向户籍机关登记（夫妻双与证人二人口头或书面向

夫和妻的户籍所在地登记）。③离婚 离婚也是由禁止到严格

限制、到离婚自由，其方式有：（甲）完全协议离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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